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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法律学者来说，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写文章很容易，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写学术文章却很难。
“轰动案例”自“法治”时代之前的“法制”时代起就一直激发着学者的创作欲望，然而成文作品的
铺天盖地并不等于学术成就的硕果累累。
市场在较短期间内对应景文章的旺盛需求使得“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在绝大多数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变
成“以轰动案例为中心”，乃至干脆是“以轰动为中心”。
第一段描述以致渲染事实，第二段给出法律意见，第三段或则批评抨击或则呼吁提倡——在如是经典
“三段论”写作过程中，学者离开了其基本社会职能，虚化成一个空泛的箩筐。
围绕轰动案例真正将这箩筐填充起来的，是记者、时评家、律师、社会活动家等市场更急切需要的功
能性角色。
因为空余一个纯粹的符号，“学者”及其“以轰动案例为材料”的写作变得与学术研究缺乏多少实质
性关联。
这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批评学者不务正业，更不是否定“以轰动案例为素材”撰写的笔者所谓“非学术
”文字所具有的其他社会价值——事实上，如果社会真的需要，学者未必就不应去填空补缺扮演其他
角色。
但如果学者们一窝蜂地以非学者的方式处理轰动案例，由此使得轰动案例得不到学术化处理，这难免
让人心生疑问：难道轰动案例本身只有新闻时政价值，而无任何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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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以轰动案件为素材的法律研究，必须借助社会科学资源，必须用社会科学的学术分
析超越道德直觉，揭露被道德直觉掩盖了的重要问题。
本书所汇集的学术批评都是作者进行这种学术分析的尝试。
作者试图展示的，是社会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在发掘、分析和论证轰动案件蕴含的制度与社会性问题时
所具有的理论力量与实践意义。
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一直在竞争法律疑难问题的指导权，本书讨论的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些竞赛场；如
果在前者遭遇困境的地方，后者却仍能从容应对，竞赛的结果就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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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权利冲突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权利保障的问题更多的是权利配置的问题。
在相互冲突的权利竞争有限社会资源的假定之下，正确的决策不是充分保护任何一种权利，而是在保
护各种权利上投入恰当数量的资源，以谋求权利保护所实现的产出总和的最大化（正如一个国家不能
将全部资源用来生产食品，也不能将全部资源用来生产机器，而应当在两种商品之间寻求一个最大的
产出交换值）。
这也意味着，当保护某种权利的资源投入量达到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恰好相等的临界点时，继续追加
保护这种权利的资源投入量就不再划算了。
但在“权利话语”的使用者那里，这些道理必定是讲不通的。
“权利话语”在中国法学界的理论形态是“权利本位论”。
“权利本位论”有两个版本，分别对应于“义务本位论”和“权力本位论”，它们共同坚持的一个核
心观念是：法律制度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这一观念自然意义重大。
但若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则其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
在描述性维度上，将法律制度理解为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自圆其说；当法律
制度作为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案或作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结果的时候，将作为博弈参与者的
其中一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赋予终极目的性，既缺乏经验基础，也没有理论依据。
倘若“权利话语”的倡导者仅仅将保护公民权利设定为法律制度的终极性目的，倒也无关紧要；但如
果他们试图赋予这个终极目的以规范性意义，并用来指导法律制度的建构，[36]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危
险的思路——只考虑建立保护权利的制度，而忽略了权利保护的各种约束条件。
终极性目的充其量可以提供一个至高无上的检验标准，它无法取代一个个具体的操作性目标。
正如，将改善人类的生活状态设定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终极目的并无不可，但这一目的性设定对于指导
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却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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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论法学的迷雾以轰动案例为素材》为法律和社会文丛之一，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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